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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度刑補求字第4號 

請  求  人  代號3488-103369A（真姓姓名、年籍及住址詳卷） 

本院111年度刑補字第9號請求人3488-103369A刑事補償求償事件，經

召開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，決議如下： 

    決議之結果 

本件不應求償。 

    決議之理由要旨 

一、 本院作成補償決定及支付補償金之事實概要： 

㈠ 請求人即被告代號3488-103369A（下稱請求人，於法院審理中又

稱甲男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（下稱本案）

，經被害人即請求人之女代號3488-103369（下稱乙女，民國96年

7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

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中地檢署）檢察官偵辦，檢察官

於103年8月29日訊問後，認請求人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

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以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罪、家庭暴

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又

其前曾因案件通緝，且本案係犯重罪，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，

乃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聲請羈押。 

㈡ 經臺中地院法官於同日訊問後，參酌卷內相關卷證資料後，認請

求人涉犯上開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

徒刑之罪，且有事實足認有逃亡及勾串證人之虞，認有羈押之必

要，依（修正前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3款

規定，裁定自同日起羈押及禁止接見、通信。嗣請求人對上開羈

押裁定提起抗告，臺中地院法官以其提出抗告，已逾5日之法定不

變期間，且係無從補正之事項，於同年9月10日依法裁定駁回。 

㈢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，以請求人涉犯上開罪嫌提起公訴，繫

屬臺中地院。經該院合議庭受命法官於103年10月27日訊問請求

人後，認為請求人犯罪嫌疑重大，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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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之罪，衡諸趨吉避凶乃人之常情，請求人顯有逃亡之可能性，

再參諸請求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曾經通緝，則自有

相當理由可認請求人有逃亡之虞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，審

判或執行之程序，而依（修正前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

、第3款規定，裁定自同日起執行羈押。後於104年1月14日認其羈

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繼續存在，合議庭裁定自同年月27日起延長羈

押2月。嗣於104年3月23日裁定命以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交保，

並限制住居在居所地，且於停止羈押期間應遵守下列事項：不得

對被害人或其直系血親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、恐嚇行為或騷擾

接觸、跟蹤及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。 

㈣ 104年12月8日第一審宣判：「3488-103369A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

強制性交罪，共貳罪，均累犯，各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。應執行

有期徒刑捌年肆月」。請求人不服第一審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

審理後，於107年5月9日宣判：「原判決撤銷。甲男無罪」。嗣檢

察官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最高法院於108年10月3日判決：「原判決

撤銷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」。本院更一審經審理後，於

109年7月16日宣判：「原判決撤銷。甲男無罪」。嗣檢察官提起

第三審上訴，最高法院於109年12月30日判決：「原判決撤銷，發

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」。本院更二審經審理後，於110年12月

23日宣判：「原判決撤銷。甲男無罪」，因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

上訴，於111年1月26日確定。 

㈤請求人於110年9月10日向臺中地院聲請刑事補償，認其共計受羈

押207日，按5千元折算1日，請求支付刑事補償金103萬5千元等語

，該院於110年9月17日裁定移轉本院管轄。本院於111年3月2日以

111年度刑補字第9號刑事補償決定書，以請求人自103年8月29日

至104年3月23日共計受羈押207日，並「審酌聲請人受羈押處分時

年齡為28至29歲，自陳案發期間在塑膠工廠擔任作業員，月薪3萬

至4萬多元，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，家裡有母親與弟弟等語，復衡

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所為羈押、禁見處分雖無違法及不當之



3 

 

處，然係將聲請人自家庭、社會、職業、生活中隔離而拘禁於看

守所，長期拘束其行動自由，且斷絕與外界聯繫，不僅在心理上

造成嚴重打擊，對名譽、信用等人格權之損害亦甚重大，係干預

人身自由程度最大之強制處分，兼衡聲請人上揭受羈押處分時之

經濟收入、智識程度、家庭狀況、本案歷審判決書所載情節、聲

請人自由受拘束期間長短，暨聲請人因案遭羈押期間身心所遭受

之痛苦、名譽之減損及人身自由之拘束等一切情狀」，認以每日

補償4千元為適當，決定補償82萬8千元，並駁回請求人其餘請求

。嗣於111年8月10日發給該補償金。 

二、 本件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，致生

補償事件之理由要旨 

㈠ 依刑事補償法第1條所列法律執行職務之公務員，因故意或重大

過失而違法，致生補償事件者，補償機關於補償後，應依國家賠

償法規定，對該公務員求償，同法第34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羈押

之目的不在確認被告之罪責與刑罰問題，而在於判斷有無保全必

要之問題，故法院須審查者，應為行為人犯罪嫌疑是否重大，及

有無賴此保全偵、審程序進行或執行之必要，是關於羈押原因之

判斷，適用自由證明程序，而非嚴格證明程序。倘法官依法訊問

被告後，認依據該階段之證據，已有合理懷疑被告犯罪嫌疑重大

，有事實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

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，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執行羈押，由形式

上觀之，尚無違法或不當可言，先予敘明。 

㈡ 本案聲請羈押之檢察官，係依被害人及被害人之母之證述，及被

害人之驗傷診斷書、家庭保護令、保護令執行紀錄等證據資料，

認請求人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以

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罪、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

違反保護令罪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又其前曾因案件通緝，且

本案係犯重罪，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，向臺中地院聲請羈押。

依檢察官所提出聲請羈押之證據資料，應認檢察官已釋明而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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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確信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具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。本案並

無證據顯示聲請羈押之檢察官有何違法之行為，難認有何故意或

重大過失致生本件補償事件之情形。 

㈢ 本案臺中地院之羈押程序，如理由要旨欄一、㈡、㈢所載，原羈

押處分、第一審之羈押裁定、合議庭延長羈押裁定，均係依裁定

當時之客觀事證，且已敘明認定請求人犯罪嫌疑重大、合於羈押

原因且有羈押必要，以及延長羈押之理由，並有相關證據可資佐

證。羈押裁定本質上係須依據當時卷內存在之證據，立即作成之

保全處分，具有高度之時效性要求，非如本案審判程序可經由調

查證據及言詞辯論，經當事人充分攻擊防禦後，依循嚴格證明法

則終局判斷犯罪事實之存否，是就聲請羈押所依據之犯罪嫌疑，

以及羈押原因、羈押必要性等事項，法院「所應」及「所能」調

查之詳盡程度，本有其限度。請求人涉犯如起訴書所載之加重強

制性交罪嫌，有起訴書所載各項證據可資佐證，足見請求人確屬

犯罪嫌疑重大。而請求人在本案之前，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

例案件經檢方發布通緝，有逃亡之事實，並有其他羈押原因，以

及羈押之必要性，為羈押禁見之處分。檢察官起訴後移審，經訊

問後，仍以相同之理由，認有事實足認逃亡之虞，非予羈押，顯

難進行審判或執行之程序，而裁定羈押，羈押期間屆滿前，合議

庭認請求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繼續存在，裁定延長羈押等，應

均屬保全請求人到庭接受審判之必要處分，且該合議庭於調查證

據告一段落後，即裁定停止羈押，交保並限制住居，均無濫用裁

量權之情形。而請求人羈押抗告遭駁回，更係因其提起抗告時，

已逾法定之不變期間，其抗告為不合法所致。是本案第一審之羈

押訊問、抗告裁定及審理合議庭之法官，均符合法定程序，並無

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生本件補償事件之情事，自不應對其等行使求

償權。 

㈣ 本案第二審、更一審、更二審判決，雖撤銷第一審所為請求人有

罪之判決，改判諭知請求人無罪，係依循嚴格證明法則，終局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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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犯罪事實之存否，與偵查、第一審為保全偵查、審判程序順利

進行，所依據之犯罪嫌疑，以及羈押原因、羈押必要性等事項，

其調查之詳盡程度，本有其限度。故請求人其後雖經判決無罪確

定，亦難遽以推認上開檢察官之羈押聲請，及第一審法官羈押之

處分、延長羈押、駁回羈押抗告等裁定為違法。 

㈤ 承辦本案之員警係依據告訴人之指訴，並將相關蒐集所得之證據

資料陳報檢察官偵查；法院承辦之書記官係依據法官之指示，進

行羈押之行政流程，均屬依法定程序處理，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

失而違法，致生補償事件之問題，自無從依法求償，附此敘明。 

㈥ 綜上所述，本件關於辦理羈押（含聲請羈押、裁定羈押、延長羈

押及駁回羈押抗告）之承辦人員（含其他機關公務員），均無故意

或重大過失而違法，致生補償事件之情事，依法不應求償。 

三、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12點後段、第14點第1項，決議如

上。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112   年  3  月  13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委員  陳 賢 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 昱 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劉 芳 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 梓 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 慶 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盧 永 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蔡 名 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紀 文 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楊 真 明 


